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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95           证券简称：精艺股份           公告编号：2018-045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解除质押 

暨股份转让的进展公告 

   

 

 

 

一、基本情况介绍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冯境铭、

周艳贞和广东贵裕宝投资有限公司与南通三建控股有限公司于2018年11月11日共同签

订《股份转让协议》。该事项将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等事宜。2018

年11月12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签署〈股份转让协议〉

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18-042)。2018

年11月14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和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广东精

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二、进展情况 

公司于2018年12月4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冯境铭、周艳贞和广东贵

裕宝投资有限公司的通知，获悉冯境铭、周艳贞和广东贵裕宝投资有限公司已于2018年

12月4日将质押的股份解除质押，并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

理完成股份解除质押登记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1、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解除质押 

股数（股） 

质押开始日

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

押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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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境铭 是 15,000,000 2016-5-17 2018-12-4 
招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41.6146% 

冯境铭 是 3,520,000 2018-5-15 2018-12-4 
招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9.7656% 

冯境铭 是 5,000,000 2018-5-29 2018-12-4 
招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13.8715% 

周艳贞 是 15,000,000 2016-10-31 2018-12-4 
招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38.7032% 

周艳贞 是 15,000,000 2017-1-16 2018-12-4 
招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38.7032% 

周艳贞 是 2,000,000 2018-2-6 2018-12-4 
招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5.1604% 

周艳贞 是 3,000,000 2018-2-7 2018-12-4 
招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7.7406% 

周艳贞 是 3,740,000 2018-5-29 2018-12-4 
招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9.6500% 

广东贵

裕宝投

资有限

公司 

是 2,450,000 2017-1-3 2018-12-4 
招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99.9965% 

合计  64,710,000    83.7652%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冯境铭、周艳贞和广东贵裕宝投资有限公司合计持有的公司股份

77,251,609 股（占公司总股本 250,616,000 股的 30.8247%），未有股份处于质押状态。 

 

三、目前，本次控股权变更的下一步工作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取得深交所对于股份转让事项的合规性确认； 

2、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非限售流通股协议转让过户

手续； 

3、讨论及推荐合格的董事及监事候选人，更换董事、监事人员，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四、风险提示  

1、本次股份转让尚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后，方能到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协议转让相关过户手续，最终履行及结果尚存在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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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2、公司将依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定，持续关注该事项

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若本次股份协议转让各方未能严格按照协议约定履行相关义务，本次交易是否

能够最终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五日 




